新昌县人民医院提升工程一期综合大楼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招标公告
                 工 程 编 号：RYJS2016-0620
工 程 名 称: 新昌县人民医院提升工程一期综合大楼建设工程项目建议     
             书编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公 告 时 间：2016年6月21日09:00时 至 2016年6月27日9:00时 
招 标 方 式：公开招标 
评 标 方 法：按最低报价中标方式 
招 标 内 容：新昌县人民医院提升工程一期综合大楼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包括不限于现状及工程建设必要性分析与评价；可能的工程与建设方案的比较与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方案、标准与建设规模；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项目投投资估算、资金筹措与计划安排；项目经济分析与评价等。 
招标部分估价：≤40万元 
工 程 地 点：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路117号（新昌县人民医院原十七病区）
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投标人：在绍兴市及新昌县工商局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企业或分支机构，经工商行政部门年审合格； 
企业资质要求：具有工程咨询（建筑）丙级资质及其以上； 
项目负责人资格：必须具备高级职称。 
其他：
     1、近三年内在绍兴市或新昌县有负责编制医院建设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验并通过市（含各县区）发改部门评审的至少一项；
     2、未被国家建设部、交通部等有关部委、浙江省和绍兴市政府有关部门其中之一明令取消投标资格的企业,且在2010年1月1日以来未发生重大建筑工程咨询质量事故；
[bookmark: _GoBack]     3、投标人必须为项目建议书编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同时报名，切为同一家单位编制。 
    今年以来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标不良行为记录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在接受我市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将不被接受。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投标申请人需提供的报名材料： 
    1、企业投标单位介绍信； 
    2、企业投标员报名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并带本人养老保险缴纳证明文件（原件）； 
    3、企业营业执照留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4、经年审企业资质证书工程咨询（建筑）丙级及其以上资质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5、提供项目负责人情况表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执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6、近三年内在绍兴市或新昌县有负责编制医院建设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验并通过市（含各县区）发改部门评审的至少一份，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
   7、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书 （原件）。 
    经资格预审合格的申请人，须购买招标资料文件，招标文件及有关资料每套售价为每份100元，资料费售后不退。
投标保证金：壹万元整，投标保证金应在2016年6月27日上午11:30前汇入招标人账户。本项目的投标保证金，由招标人新昌县人民医院收；账号：393558338774；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新昌支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应通过投标单位账户进行缴纳（缴纳时需注明工程名称），并采用下列任何一种形式（不用现金，直接汇入）：汇票、电汇、转账。未提交投标保证金的，业主将拒收其投标书。除中标候选人外，投标保证金在公示期满后退还。
投标报名起止时间：2016年6月27日上午09:00至下午14:30至17:00时 （节假日除外）
投标报名地点：新昌县人民医院行政二楼基建办（新昌县鼓山中路117号）提交标书时间：2016年6月29日8:30——10:00时截止 
提交标书地点：新昌县人民医院行政五楼接待室（新昌县鼓山中路117号）
开标时间：2016年6月29日10:00时
 
招标人负责人：王瑶 
招 标 人：新昌县人民医院 
经 办 人：陈则平
联 系 电 话：0575—86023969

（注：以上公告公示及中标单位在新昌县人民医院网站公示）

